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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憲法第24條：「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

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國家賠償法-民國69年7月2日制定，70年7月1日施行

（國賠法第17條），共17條。從施行後一直到108年12

月18日始修正公布第3、8、9、17條條文；並自公布日

施行。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70年6月10日行政院（70）令法

字第786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45條，期間修正4次，最後

1次是在109年6月8日，配合國家賠償法的修正，修訂

第16、24、28、41條。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0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05


 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

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第2條（人的責任）

• 行為人為公務員

• 執行職務之行為

• 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 公務員具有故意或過失

• 行為具有不法性

• 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 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

關係

第３條（物的責任）

• 須為公共設施

• 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 須損害人民生命、身體、人

身自由或財產

• 須公共設施之欠缺與損害間

具有因果關係

• 採無過失主義，不以機關有

過失為必要



 主張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請求國家賠償之要件－保

護規範理論、裁量收縮理論

 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

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

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

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

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

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

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二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公共設施之定義：指已設置完成並已開始供公眾使用者而
言。

 行政院71年7月20日（71）台法字第12226號函釋：「國家
賠償法第3條第1項所稱『公有公共設施』，係指已設置完
成並已開始供公眾使用者而言。蓋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為供公務需要或公眾需要或公眾使用之各種公有公共設施，
如道路、橋樑、公園……等，必須已經建造完成，驗收合
格並開始使用者，始足當之，其僅在施工建造中，尚未完
成以供公務或公眾使用者，既不成其為『設施』，自無適
用該條項之餘地。……因公有公共設施於建造完成前，常
係招商承攬施工，該承攬之商人對工地安全及危險之預防，
原應負全部責任，較之一般修繕維護工程尤應為注意。而
定作之政府機關，通常情形僅派員到場監察施工，以防止
偷工減料或不依設計圖進行等。興建中之『設施』，尚未
完成設置，自不宜由國家負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定義：指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

具備之安全性。

 法務部83年2月4日（83）法律字第02716號函釋函釋：

「所謂『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係指因公共設施於建

造之初即存有瑕疵或建造時之維持、修繕及保管等不

完全，以致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而言，

至欠缺的有無，應綜合考慮公共設施之構造、用法、

場所的環境及利用狀況等各種情事，客觀、具體、個

別決定之。」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須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有相當因果
關係。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04號判決：「按公有公共
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
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
第1項固定有明文。……又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
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
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足當之。亦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
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
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責任為無過失責任。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776號判例：「國

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

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

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

失為必要。」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賠償方法→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國家賠償法第7條：「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

錢為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

害發生前原狀。」

 比較：一般民事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賠償

為例外

 民法第213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民法第215條：「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

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

短期時效－知有損害起算2年

長期時效－損害發生起算5年

國家賠償法第8條：「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

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賠償金額之減免與扣除－適用民法規定

國家賠償法第6條：「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
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與有過失（過失相抵）

民法第217條：「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
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
之。」

損益相抵

民法第216條之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
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
所受之利益。」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

 國家賠償法第9條：

 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
賠償義務機關。

 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依第三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
者，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以承受其業務之機
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無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以其上級機
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
議時，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之。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
日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得逕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

機關。」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協議先行原則

 國家賠償法第10條：「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

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

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

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國家賠償法第11條：「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

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

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

賠償之訴。但已依行政訴訟法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

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求償權之行使及時效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5項：「第一項、第二項及前項情形，
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
償權。」

 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前項執行職務之人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有求
償權。」

 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2項：「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
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
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人民請求

國家賠償

認非賠償

義務機關

拒絕賠償 國賠訴訟

移轉管轄 國賠訴訟

認屬賠償

義務機關

認有賠償

責任
通知協議

協議成立 撥款

協議不成

立
國賠訴訟

認無賠償

責任
拒絕賠償 國賠訴訟



國家賠償基本觀念

本機關是否為

公共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機關？

公共設施

之設置或

管理是否

有欠缺？

設置或管理

之欠缺與損

害之發生是

否有相當因

果關係？

請求權人就

損害之發生

是否與有過

失，過失比

例為何？

國家賠償審議思考流程

（第３條案件）



國家賠償法第2條案例研析

＜成立賠償案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

決(警察臨檢案)

＜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29號(鄰地建築案)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裁處經撤銷案)

113年度賠議字第8號（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蜆仔死亡案 )



警察臨檢案＜成立賠償案例＞

彰化地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原告丙主張：甲派出所之所長A及警員B於106年10月21

日夜間10時47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段000號

「乙俱樂部」內執行臨檢時，未告以實施臨檢之事由，

經丙要求出示身分證件時未予出示，丙並當場對警員有

所言論，警員以涉嫌刑法公然侮辱罪及妨害公務罪之現

行犯逮捕丙，並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且於送醫及

移送過程全程將其上手銬等，經丙向甲派出所上級機關

丁警察局請求國家賠償。

事實



警察臨檢案＜成立賠償案例＞

彰化地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本件警員因認原告丙涉犯刑法妨害公務及公然侮辱罪嫌

之行為，而以現行犯逮捕，並將丙壓制上銬，縱於逮捕

過程中造成丙右手受有輕微傷勢，難認有逾必要之程度

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應屬依法令之行為，至丙事後

是否成立犯罪，係屬事後實體調查認定之問題，不影響

斯時逮捕程序合法性之認定。被告所屬警員執行職務行

使公權力時，既未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自由或

權利之情形，則原告丙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之

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駁

回。

一審



警員執行臨檢時，並未對上訴人丙告以實施臨檢之事由，

且於丙要求出示身分證件時未予出示，另要求查證丙之

身分時，亦未符合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

之規定，自不能認為本件臨檢係合法執行職務，而丙當

時並無遭合理懷疑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之情形，

警察卻採取全面性無差別之臨檢方式，明顯違憲。

警察臨檢案＜成立賠償案例＞

彰化地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二審



按被上訴人之員警既非法執行臨檢，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條第2項規定，上訴人丙得拒絕之，自得不配合出示證

件。詎員警因丙不配合出示身分證，竟將丙上銬逮捕自

屬過失不法侵害丙之自由、權利，應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

第2項負國家賠償責任。

警察臨檢案＜成立賠償案例＞

彰化地院109年度國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二審



請求權人甲主張其所有A地上之系爭房屋，係於民國61年間

興建完成並取得房屋稅籍證明之合法建物。因本府就乙建

設公司於鄰地申請建造執照及申請指定建築線時，未查證

系爭房屋是否為合法建物，即逕予核准可不須退縮建築線

而為建築並發給建造執照，嗣又於乙公司損鄰事件列管中，

未通知受損鄰人即請求權人即撤銷列管而發給使用執照，

種種疏失致請求權人所有房屋只能通行自地退縮之狹窄道

路，此後無法指定建築線，有損請求權人財產權而請求國

家賠償。

鄰地建築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29號
事實



➢ 本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 本府公務員並無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
或權利遭受損害之情事

關於職務行為一(於系爭鄰地核發建造執照及指定建築線之職

務行為)，經查：本府於核發系爭鄰地建造執照時，並無查證

系爭房屋是否為合法房屋之義務，且於指定系爭鄰地之建築線

時，亦無退縮建築線之義務，又請求權人所有之系爭土地，仍

得以私設通路通行並連接建築線。準此，本府核發系爭鄰地建

造執照及指定建築線之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請求權

人權利之可言。

鄰地建築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29號解析



關於職務行為二(於建設公司損鄰事件列管中，因認系爭房屋 

  非屬合法建物而撤銷列管並發給使用執照之職務行為)

     本府於建設公司損鄰事件中，因請求權人未曾就系爭房屋申請

認定為合法建物，爰而撤銷列管，且後續於111年10月26日收

到房屋稅籍證明書後，仍依法續行協調，後續並請雙方循司法

途徑解決。本府上開職務行為均依相關法令規定為之，自無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請求權人權利之可言。

鄰地建築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29號解析



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7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可知，國家

賠償法第2條所保護之法益，雖非僅以權利為限，然須公務員因故

意違背職務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人民時，始及於利益（即

純粹經濟上損失）。系爭房屋倘受有價差之損失，核屬房屋在不動

產交易市場上，交易人心理因素受影響所可能產生之交易價格降

低，係屬「純經濟損失」，係一種非因有形財產或具體人身被侵害

所引起的經濟利益損失，該損失乃抽象性損失，非具體的物或人身

之損害。本件本府公務員並無因故意違背對於請求權人應執行之職

務，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請求權人之利益，故請求權

人尚不得請求賠償其純粹經濟上損失。

鄰地建築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29號解析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
事實

請求權人甲於本縣從事餐飲業，前經本縣環境保護局稽查檢測，

測得異味污染物濃度超過法定排放標準值，爰以彰化縣政府書

函附裁處書裁處在案。嗣請求權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管轄

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環境部）審議後，以訴願

決定撤銷原處分。請求權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認為原處

分違法或不當經撤銷，針對其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而請求國

家賠償。



➢ 本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 本府所屬公務員並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之行為

依實務見解，因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證據價值判斷及相關

法令之解釋，均具主觀性，若無何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

在，雖嗣後因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經上級機關或行政

法院為相異認定而推翻，亦不能因此逕認為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故意

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以本件而言，本府所為之

原處分雖經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訴願決定撤銷，然尚不得因此逕認

本府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仍應視

是否符合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及上開判決所揭櫫之要件為斷。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解析



系爭訴願決定亦非指摘環保局有為違法檢測之處，僅係以環保

局似有未盡調查義務及法條適用不當為由撤銷原處分。析言

之，本件就客觀上而言，難認環保局於該餐飲業執行稽查檢測

之職務行為，有何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存在；主觀

上，環保局所屬公務員執行檢測之職務行為，既依原環保署規

定為之，亦難認有何故意或過失。準此，本案環保局以本府名

義作成原處分，尚難認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
解析



關於請求權人主張依據法規規定須檢具固定污染源符合排放標

準之證明文件報請查驗花費1萬6,800元之專業檢測費用部

分，依空污法第81條第1項、執行準則第5條及第6條，係規定

請求權人得提出檢測報告證明，僅屬證明已改善方法之一，並

非以此為限。申言之，檢測費用係屬請求權人證明已改善之方

法之一，且該項費用之支出，並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

或財產損害相結合，故其性質上屬純粹經濟上損失。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
解析



關於檢測過程耗時1小時、於訴願程序中視訊會議陳述意見1小

時、參加講習2小時、往返交通時間致無法工作之薪資損失與交

通費用，係請求權人為行使訴願救濟之權利保護程序耗費相關費

用，並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性質上

均屬純粹經濟上損失。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

解析



本府公務員就稽查檢測異味污染物濃度超過法定排放標準值後，

以系爭裁處書裁處請求權人之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行為，並無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請求權人自由或權利之情事；且揆諸上開判

決意旨，請求權人所主張之賠償金額，均屬純粹經濟上損失，而

本府公務員並無因故意違背對於請求權人應執行之職務，或故意

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請求權人之利益，故請求權人尚不得

請求賠償其純粹經濟上損失。是本件請求權人向本府請求國家賠

償，不符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要件，難認有國家賠償請求權

存在。

裁處經撤銷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2號
解析



緣請求權人等繼承之本縣彰化市ＯＯ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自其先祖父時以來係作農業使用，
嗣於民國59年間納入「彰化市修訂都市計畫」住宅
區，然因政府單位之疏失，於土地登記上仍登記為
特定農業區，遲至民國108年才註銷編定，不僅導
致該土地已錯失所有自建、合建或是轉賣的機會；
且致使所有權人在未知情下無法就其財產於生前預
做有效之規劃處理以節稅，導致其繼承人蒙受遺產
稅之損害，實屬不合理且不公平而請求國家賠償。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８號
事實



本件請求權人主張系爭土地於民國59年本屬都市計畫住宅
區，因政府單位之疏失登記為特定農業區，遲至民國108年
才註銷編定等語，應係主張本府公務員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
第2項後段所定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然依司法院釋字第
469號解釋意旨可知，人民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請
求國家賠償時，須以人民所主張該「怠於執行之職務」所
依據之法律規定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
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
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
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
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
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始足相當。質言之，於
人民主張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請求國家賠償之情形，應
依「保護規範理論」及「裁量收縮理論」加以檢驗是否符
合國家賠償之要件。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８號解析



經查，本件請求權人主張系爭土地遲至民國108年
才註銷編定等語，該註銷編定所依據之法令規定為
作業須知第10點所定「經發布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
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料，將該
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註銷，並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查上開作業須知僅係規範行
政機關內部之業務處理方式，其性質為行政程序法
第159條第2項第1款所稱之內部行政規則，並無直
接規範人民權利義務之效力，且依上開作業須知之
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
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亦難認有保護特定人生命、
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之意旨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８號解析



第查，上開作業須知第10點雖規定有註銷編定之要
件及程序，惟並未規定應辦理註銷編定之期限，且
其程序係由縣（市）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提供之計畫範圍資料據以辦理編定註銷，並未規範
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向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查詢計畫範圍資料後辦理編定註銷；又依測定及管
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可知，本件彰化市修
訂都市計畫樁之測定機關為本縣彰化市公所，而非
本府建設處。準此，本件尚難認本府未於108年前
辦理系爭土地之註銷編定，符合「已無不作為之裁
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８號解析



綜上，系爭土地經本府於69年編定為非都市
土地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後，於108年間
依本縣彰化市公所回函續辦註銷編定作業並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茲因辦理註銷編定所依
據之作業須知，僅係規範行政機關內部之業
務處理方式，並非為保護特定人生命、身體
及財產等法益而設，且該作業須知並未規定
辦理註銷編定之期限，亦未涉及人民生命身
體等重大法益而有裁量萎縮至零之情形，故
本府並無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怠所定
於執行職務造成請求權人權利損害之情形。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８號解析



請求權人為蜆農，在本縣某鄉OO溪邊養殖蜆仔維生，因本府

管理維護之防護堤岸有破口，使海水倒灌而掏空OO溪的護岸，

然而本府對OO溪南邊的護岸卻未施作修補，導致於111年10

月16日海水倒灌流經道路後進入請求權人之蜆池，另本府

於112年5月6日於OO溪周遭施工卻未事先通知，因施工導致

地面震動不斷，造成請求權人所養殖之蜆仔死亡，而依國家賠

償法第2條及第3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蜆仔死亡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
事實



➢ 本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尚難認有欠缺，且與請求權人所受

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請求權人既未證明Ａ地號養殖池確實因海水倒灌而受有損害，且

請求權人並非Ｂ地號養殖池之所有人，亦未提出就該土地有租賃

或使用權之證明文件，自難認請求權人確實受有損害

關於鄰近出海口之排水設施護岸，囿於工程技術及環境因素，於

經年累月之使用後，無法完全避免有些微滲水之情形，倘該滲水

情形未對人民生命及身體等法益造成明顯而立即之重大危險，尚

難遽認其已欠缺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

蜆仔死亡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解析



依系爭地點之構造、用法、環境及利用狀況等各種情事綜合判

斷，本府對於系爭護岸之管理維護並無欠缺，且請求權人亦未

能舉證本府就系爭護岸之管理有欠缺，並證明其損害地點、範

圍，復未能證明其損害與本府就公共設施之管理間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與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要件，已有未合。

蜆仔死亡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
解析



本府係以訂立承攬之私法契約方式，委託OO公司完成工程之施

作，並非建立公法之法律關係。是OO公司依該承攬契約施作系

爭工程，僅係為履行私法上之契約義務，並非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準此，OO公司並非屬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其所為之

施工行為自非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自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

第1項規定視為本府之公務員，請求權人即無從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主張本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蜆仔死亡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解析



本府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已向OO公司說明辦理工程之項目及位

置，並交由OO公司於施工期間內自行處理相關事項，難認本府就

系爭工程設計規劃之內容有何不當，或有任何違背工程常規之處，

自難認本府有定作或指示之故意或過失，或有怠於監督之情形

請求權人亦未能證明其損害及該施工與損害間具有相關因果關係，

自不該當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成立要件。

承攬工程案 ＜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12號解析



國家賠償法第3條案例研析
 ＜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17號(道路坑洞案)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溝渠未加蓋案)

 111年度賠議字第30號（路樹倒塌案）

 111年度賠議字第40號(道路交通錐無警示燈案)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分隔島草很高案）

 112年賠議字第25號（路上有殘留交通標誌桿案）

 ＜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號（系爭階梯非供通行案）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設有紅色告示牌案)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

 特教中心案

 ＜撤回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5號（保險理賠順利案）



請求權人主張於111年5月29日下午，駕駛自小客車行經

本縣和美鎮美港公路與濱海路口遇到大坑洞，輪胎毀損而

請求國家賠償。

(道路坑洞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17號事實



(道路坑洞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17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依本縣警察局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及請求權人之行車紀

錄器影像所示，現場路面坑洞明顯，事故發生前雖有降雨，然

5月27日累積雨量85毫米至多僅達大雨程度，尚非屬不可抗力

之天然災害。又國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無

過失責任，不以管理機關有過失為必要，縱該路面坑洞前已經

本府指派巡查廠商依本縣政府縣鄉道養護作業手冊為緊急填補

措施，然系爭路段經大雨沖刷再次產生路面坑洞，確實已使系

爭路段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而有危害車輛往來之

安全之可能，應可認本府對系爭道路之管理有欠缺。

(道路坑洞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17號解析



➢ 本府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系爭路段確實有坑洞之情形，復參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及請求權人

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依一般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可認請求權人駕駛車輛行經系

爭路段，極易因該道路坑洞所致之落差不平，產生行車不穩、輪

胎受損之危險，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足認請求權人之車輛輪胎毀

損結果，與本府就系爭路段管理之欠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本

案請求權人請求賠償為有理由。

(道路坑洞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17號解析



請求權人主張於111年7月14日晚

間9時，以步行及滑板車方式沿

本縣鹿港溪親水廊道前進，至南

興一號橋下時，因親水廊道(下稱

系爭地點)中有橫斷之溝渠，而有

距離約1公尺以上及高度50公分

以上之落差，且該溝渠未有加蓋

或警示，導致陷入溝渠而自滑板

車摔落，造成頭部重擊水泥地面

而受傷請求國家賠償。

(溝渠未加蓋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事實





(溝渠未加蓋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





(溝渠未加蓋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

經查本件事故地點光線雖尚屬充足，然依據現場照片

所示，由斜坡處往下觀察，並無法明顯得知該處有溝

渠存在，而是應更加靠近時，方能察覺其存在。次查

該溝渠並未有裝設護蓋或其他防護措施，行經之人極

可能因此落差踩空而跌倒，故事發當時有路面落差之

情況確實已使系爭地點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

能，而有危害往來之安全之可能。故縱本府雖於系爭

地點設有三角錐，應仍可認本府對系爭地點之管理有

欠缺。本府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與請求權人所受

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溝渠未加蓋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解析



➢ 請求權人應負50%與有過失責任

查本案事故發生時點為111年7月14日晚間，視線正常、光線充

足，有現場照片可稽。又一般步道原則上係供行人使用，雖系爭

地點未全然禁止滑板車通行，然請求權人如使用滑板車於該步道

通行，自應負有較高之注意義務。查民眾如自斜坡連接至橋下，

至通行系爭地點，尚有一段距離，應可注意路面狀況，而採取適

當措施。惟因請求權人使用滑板車，方導致速度較快而來不及閃

避，是本件請求權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致經過地點時摔

車受傷，應認本案請求權人與有過失，其應負擔之過失責任以

50%為宜。

(溝渠未加蓋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4號解析



請求權人主張於111年

9月8日凌晨3時50分

左右，開車行經本縣

斗苑東路430號前時，

因路樹掉落於快車

道，閃避不及造成車

輛受損而請求國家賠

償。

（路樹倒塌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0號

事實



（路樹倒塌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0號



（路樹倒塌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0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事故當日並無降雨之情事；另查當日風速資料所示，凌晨3時至

4時風速為0.7m/s，屬蒲福風級1級軟風，此均有交通部氣象局

觀測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資料在卷可稽。故系爭道路之路樹枝幹掉

落，既非因強風、豪雨等不可抗力之之情形所致，且該掉落之路

樹枝幹並非細小之枝幹，而為較粗長之枝幹，有一定體積及長度。

準此，綜合本案情形，該路樹枝幹掉落於內側車道上確實已使系

爭道路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而有危害用路人往來安

全之可能，惟本府未採取積極並有效足以防止危險損害發生之具

體行為，故應可認本府就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本府公共設施

設置或管理欠缺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解析



（路樹倒塌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0號

➢ 請求權人應負30%與有過失責任

請求權人如能依上開規定注意車前狀況，應可於較長距離前及時

發現該掉落之路樹枝幹並為停車或閃避之措施。是本件請求權人

應注意並能注意，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而未採取閃避措施，應

認本案請求權人與有過失。然綜合考量本件系爭路樹枝幹掉落橫

跨路面非顯而易見之障礙且於凌晨天色未明時發生事故等個案情

形，本件應從輕酌定認請求權人應負擔之過失責任以30%為宜。

解析



道路交通錐無警示燈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40號

請求權人於民國111年7月

9日星期六晚間8點騎車，

行駛至系爭道路，無道路

照明設施，機車撞擊前方

道路中無警示燈之交通錐

爭交通錐）自摔，機車滑

行前方多處損壞身體多處

嚴重受傷而請求國家賠償

。

事實



➢ 本府對於「系爭道路」之管理有欠缺

本件系爭道路雖設有路燈，交通錐已佔用車道範圍，其本身亦屬

障礙物，惟於放置交通錐處之照明尚非十分充足。而系爭然其上

之白色反光材料反光效能不彰，無法使用路人得以及早察覺而為

閃避之措施，尚難認具備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雖系爭交通錐並

非由本府所設置，然本府既為系爭道路之管理機關，自負有排除

此等欠缺安全性狀態之義務，本府未予及時排除，即應認本府對

系爭路段之管理維護有欠缺。本府對於「系爭道路」管理之欠缺

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道路交通錐無警示燈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40號解析



➢ 本件請求權人應負30%與有過失責任

經查，本件請求權人自述其騎乘速度約時速50公里，依事故地點

錄影畫面所示，請求權人有開亮頭燈，其行駛至交通錐之相當距

離前，如請求權人有充分注意車前狀況，應已可見前方存有交通

錐，而可閃避或煞車，而可減輕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且系爭

路段之路面尚屬平整，如有減少損害之及時反應，則不會造成如

此嚴重之損害。從而參酌上開判決意旨，並考量本件系爭道路路

面情況及夜間行駛等個案情形綜合考量，本件應酌定認為請求權

人負有30%與有過失責任 。

道路交通錐無警示燈案＜成立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40號
解析



分隔島草很高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

請求權人主張其配偶駕車於路

口等待左轉確認對向無來車後

，欲左轉時遭對向來車衝撞。

經查證該路段對向道路為一處

彎路，且分隔島雜草叢生，車

輛報廢，因政府未有效管理致

此事件發生，導致駕駛員無車

輛使用而請求國家賠償

事實



分隔島草很高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事實



➢ 本府對於「系爭分隔島植栽」之管理有欠缺與請求權人

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惟查，依本縣警察局函附事故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影像、請

求權人及第三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示，並對比google歷年

來之街景圖，於本件事故發生時（111年10月5日），系爭分

隔島上確實有植栽生長密集且高度偏高之情形，且該等植栽似

非屬有計畫種植之植栽，而應屬未定期清除導致雜草叢生之情

形。再依卷內照片及影像觀之，系爭分隔島上植栽距離停止線

25公尺範圍內，植栽（雜草）生長高度僅憑目視即可判斷距

離車道面明顯已逾50公分，且一定程度上確實已妨礙行車之

視線。

分隔島草很高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解析



因雜草叢生而遮蔽視線，且對向車道為一彎道，致使行車視線更

為不佳，如未越過中線則難以確認對向車道上全無來車，應堪認

定該植栽已然遮蔽駕駛之視野，影響其對向來車有無之判斷。國

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無過失責任，不以管理

機關有過失為必要，縱本府對系爭分隔島上植栽已委請廠商定期

維護，且未接獲廠商之通報，惟該植栽（雜草）之密度及高度確

實已妨礙系爭路口之行車視野，致使系爭路口及分隔島植栽不具

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而有危害車輛往來之安全之可能，

應可認本府對系爭分隔島植栽之管理有欠缺。

分隔島草很高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解析



➢ 本件請求權人應負30%與有過失責任

本件並非全無注意到對向來車之可能。且倘唐君駕駛車輛欲左轉

時，已發現對向車道系爭分隔島上植栽高度明顯影響視野者，衡

情應更加注意對向有無來車始為轉彎，而非僅採取一般減速慢行

以通過路口之方式，難謂其全無過失。是就本案情形綜合考量，

本件應酌定認為唐君負有30%與有過失責任，且唐君為請求權人

之使用人，請求權人亦應承擔唐君之與有過失責任。

分隔島草很高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1號
解析



請求權人主張其於112年9

月4日11時50分騎乘腳踏車

行經下稱系爭道路交通部公

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員林

工務段後門時，遭殘留標誌

桿損壞2個車輪，而請求國

家賠償。

路上有殘留交通標誌桿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賠議字第25號
事實





路上有殘留交通標誌桿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賠議字第25號



➢ 本府對於「系爭道路」管理之欠缺與請求權人

      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系爭道路之路面有殘留交通標誌桿，與周圍之路面未緊密接合，

導致不平整且有異物，已造成用路人騎乘慢車往來之危險，本府

未及時予以排除危險，應認本府就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請求

權人騎乘腳踏自行車，因2個車輪負載車身及請求權人之重量，

輾過該殘留交通標誌桿，於一般情形下，確實可能導致車輪爆胎，

自應認請求權人所受輪胎爆胎之財產上損害，與系爭殘留交通標

誌桿之存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路上有殘留交通標誌桿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賠議字第25號
解析



➢ 本件請求權人應負30%與有過失責任

系爭殘餘交通標誌桿雖無法從遠處立即察覺，惟如請求權人有確

實注意車前狀況，仍可期待於相當距離前發現殘餘交通標誌桿，

則因慢車左右移動之彈性較大，且請求權人當時係上坡車速較慢，

應可合理期待請求權人避開殘餘交通標誌桿，而減輕或防止本件

損害之發生。是依上開規定及參以民事判決意旨，並就本件系爭

道路路面情況及行車速度等個案情形綜合考量，本件應酌定認為

請求權人負有30%與有過失責任。

路上有殘留交通標誌桿案＜成立賠償案例＞

112年賠議字第25號
解析



系爭階梯非供通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號事實

請求權人主張於縣芳苑鄉

「海空步道」出遊，於稱系

爭階梯本身踏階寬度太小，

且樓梯設計的高度過陡，加

上兩旁未增設扶手，導致請

求權人從樓梯跌落，造成受

傷而請求國家賠償。



系爭階梯非供通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與請求權人所

受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系爭階梯係為便利防汛、搶險運輸所設置之維修通道，為堤防之

一部，係以維護河防安全為目的而興建之建造物，原不以提供大

眾通行為目的。且依海空步道之平面配置圖及指示牌可知，雖然

系爭階梯並未絕對禁止通行，但並非正式之出入口，是縱其設置

之標準與供一般出遊民眾使用之階梯之設置標準不同，除非顯然

已欠缺安全性，否則尚難認其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解析



系爭階梯非供通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號

卷查，系爭階梯共11階，階梯寬度3公尺，每階級高約15至

17公分，每階級深約22至24公分，參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33條附表第四欄之規定，系爭階梯之寬度、級高

與級深均符合該條規範，尚難認系爭階梯已顯然欠缺安全性。

且經檢視本府現勘照片，雖系爭階梯未設有扶手，惟其踏階深

度並未顯然小於腳之長度，級高亦未顯然過陡，則綜合觀察系

爭階梯之階高與級深，尚難認系爭階梯已經顯不具通常應有之

安全狀態或功能而危害行人行走，以致欠缺安全性。故本府對

系爭階梯之管理、養護並無欠缺。

解析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3828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3828


系爭階梯非供通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3號

本案系爭階梯之管理維護既無欠缺，且依一般客觀之情況，通常

不足以造成往來行人跌倒之情形，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應純係

個人疏忽所造成之意外事故所致，核與國家賠償要件不符，本府

不負賠償責任，請求權人請求本府負國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解析



設有紅色告示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

請求權人主張於111年7月2

日，開車行經本縣濱海路靠

近中彰大橋下的涵洞時，因

大雨造成積水，但沒有人員

管制，因視線太差，導致看

見積水已經來不及煞車，造

成車輛泡水受損而請求國家

賠償。 

事實





設有紅色告示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



設有紅色告示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與請求權人所
受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系爭地點附近之道路兩側均有設置「前方地下道低窪，如

遇積水時，請勿強行通過」之紅色告示牌，對用路人加以

警示。復參酌警報至本件請求權人駕駛汽車至系爭積水地

點時，僅不到半小時之時間，自非本府得隨時巡查並排除

之情形，又本府於接獲通報後，亦即刻請搶險廠商前往設

置紐澤西護欄，對道路進行管制。本府於接獲通報後亦已

為管制措施，應認本府業已採取積極有效，足以防止危險

發生之具體措施。故本府對於公有公共設施即系爭道路之

管理當無欠缺。



設有紅色告示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

本件依行車紀錄器影像可知，系爭道路設有限速40公里/小時及

「前方地下道低窪，如遇積水時，請勿強行通過」之交通標誌，

當時雨勢甚大、天色偏暗，視線已非佳。然請求權人卻沿路多以

時速60公里左右駕駛，且駛入系爭涵洞時，係由高處沿斜坡往下

駛入，該路段道路邊線及分向限制線劃設完整，雨中仍清晰可辨，

該地下道之標線，亦明顯因積水而遭隱沒。則當駕駛人由高處順

坡而下行駛，就社會一般駕駛人之合理狀況，如依速限並小心行

駛，應不至於無法目視地下道內有無積水之路況。



設有紅色告示牌案＜拒絕賠償案例＞

111年度賠議字第21號

本案系爭地點之管理維護既無欠缺，且依一般客觀之情況，

通常不足以造成往來車輛駛入該積水之地下道中，導致車

輛損壞之情形，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應純係個人疏忽所

造成之意外事故所致，核與國家賠償要件不符，本府不負

賠償責任。



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

 

請求權人主張於112年7月

1日下午5時30分左右，騎

乘機車行經本縣漢寶濕地

海巡小駐站外出海200公

尺外之水泥路段，因地面

濕滑、不平整，導致行車

自摔，造成車損人傷而受

傷請求國家賠償。



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



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與請求權人所受損害

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系爭道路雖為便利漁民使用而未完全封閉，然本府已於進入系爭

道路前斜坡之出入口明顯可見處設置有「本出海道路僅供漁民專

用車輛使用，其他車輛請勿駛入潮間帶，以免拋錨。」之告示牌，

足以警示一般車輛之駕駛人勿擅自進入。

解析



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

惟系爭道路乃位於外海處，受海洋潮汐影響，漲潮時海水通行路面會

遭淹沒，退潮後通行路面始會再度露出，是在此等影響下，路面因長

期之潮起潮落而遭沖刷，造成路面有所磨損及殘留泥濘細砂，實屬自

然現象。從而，系爭道路之路面狀況係因自然現象之影響，自難以期

待本府隨時派員於該處清除淤積泥沙或使路面保持乾燥。故綜合觀察

系爭道路之設置目的、坐落地點等情狀，系爭道路本與一般供車輛行

駛之道路不同，其管理密度自與公路不同，是本件尚難認系爭道路客

觀上已經顯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以致欠缺安全性，且本

府亦已採取設立告示牌等足以防止危險損害發生之具體措施，故本府

之管理、養護並無欠缺。

解析



出海道路非供一般使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18號
解析

準此，參照現場情況，依一般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難認一般遵循道路設置

目的而為使用之使用者，會因該處地面濕滑而滑倒。本件事

故係因請求權人違反使用目的及使用方法之個人冒險行為，

方導致發生損害，自難認請求權人所受之損害結果，與請求

權人所指之原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

請求權人主張於112年10月

4日17時40分左右，騎乘機

車)行經本縣芬園鄉員草路

一段時，因前方路樹突然朝

路面方向傾倒，導致請求權

人閃避不及，造成車損人傷

    ，而請求國家賠償。

事實



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



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

➢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與請求權人所

受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當日正適逢颱風侵襲，而依中央氣象署於當日17時30分發布

之112年編號第14號颱風(中度颱風小犬)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本縣位於警戒區域內，且依中央氣象署氣候資料服務系統觀測

資料所示，本縣芬園測站自當日上午9時起即不定時受最大瞬

間風蒲福風級6級強風至7級疾風侵襲，而當日17時平均風速

為 4.5(m/s) ，為蒲福風級 3 級風速，最大瞬間風則為

14.8(m/s)，已達蒲福風級7級疾風。

解析



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

從而，事故當日系爭路樹既已遭相當於強風及疾風之最大陣風

非短暫時間之侵襲，樹枝因而遭吹斷而掉落，亦難認與常情有

違。是本件系爭路樹之枝幹掉落堪認係因小犬颱風所伴隨之強

風、疾風吹襲所致，應屬人力所無從抵抗之天然災害，實屬不

可抗力事由，而非本府對於系爭道路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欠缺。

解析



不可抗力之風災樹倒案＜拒絕賠償案例＞

112年度賠議字第36號

系爭路樹之分枝係突然斷裂掉落，依前所述，應係小犬颱

風所挾帶之風力所致，此為人力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且

為突發事件，本府自無從預見。又本件自颱風侵襲至系爭

路樹之分枝斷裂掉落期間相隔甚短，客觀上實不足使本府

有及時予以排除或採取應變措施之可能性，是本件尚難認

定本府就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所欠缺，或有怠於採取足以防

止本件事故危險或損害發生之具體措施。準此，本件請求

權人之主張，核與國家賠償要件不符，本府不負賠償責任。

解析



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

請求權人主張駕車沿本縣鹿

港鎮廖厝巷（主幹道）東往

西行，適有機車騎士，沿本

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138巷

南往北行經該交岔路口，當

時請求權人行向號誌原為紅

燈，3秒後又跳閃光黃燈

後，其隨即慢慢起步行經交

岔路口，因交通號誌亂跳致

其與騎士發生碰撞而請求國

家賠償。

事實



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

本府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與請求權人

所受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依調查結果可知，系爭號誌運作時間於上午6時至晚上22時為紅、黃、

綠三色燈號誌以固定秒數運作之時制，其他時間為閃光燈運作時制。

本件事故發生時間為113年1月16日早上9點10分左右，原應係紅綠

燈號誌依序固定秒數運作時制。次查本件行車紀錄器影像畫面所示，

當時廖厝巷即請求權人行向號誌於其行駛時原為閃光黃燈，然後轉為

紅燈，3至4秒後又轉為閃光黃燈，而依本縣警察局道路事故現場圖

及請求權人提出之事故發生後影像所示，鹿港鎮鹿和路3段138巷即

騎士行向號誌當時為閃光紅燈，可佐證事故當時系爭路口交通號誌未

依原先設計正常運作，堪認請求權人所述事故當時確有交通號誌異常

情形。



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

本件事故當時廖厝巷口之交通號誌雖有異常，由紅燈轉為閃光黃燈，

然請求權人之車輛於燈號轉至閃黃燈時，車輛仍應遵守號誌之指示

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鹿和路三段138巷口號誌則為閃

光紅燈，機車騎士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線道車

即請求權人之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又請求權人行

駛之廖厝巷口設有反射鏡，其角度可使請求權人觀察到左方來車即

騎士楊君。是則系爭路口雖有號誌異常之情形，駕駛人依該指引下

亦能安全通過路口，亦即該號誌之異常未影響行車之安全或增加交

通往來危險，仍具號誌設置管制車輛駕駛人行進及停止之交通管制

功能，尚難認該號誌控制器斷路已欠缺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



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

影片顯示請求權人所駕駛車輛無論是於「紅燈狀態」或「閃光

黃燈狀態」，均未減速(車輛剎車燈未亮起) 接近，亦未注意安

全，透過反射鏡注意左方有無來車後再小心通過，反而加速行

駛通過路口；又機車騎士遇閃光紅燈時未停止，亦未確認幹道

無其他車輛後再行通過路口，而係於較高之速度下通過路口而

與請求權人發生碰撞，可見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乃請求權人駕駛

汽車與騎士騎乘機車行經系爭路口未依交通安全規則減速慢行

或停車再開並注意車前狀況所肇致。



交通號誌異常仍屬安全案＜拒絕賠償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2號

系爭號誌雖有異常情形，然其並非顯示綠燈指引請求權人可以

通行，亦即系爭號誌並未導致請求權人因系爭號誌顯示異常而

作出錯誤之判斷。準此，本件請求權人及騎士行經系爭路口事

故地點時，縱當時交通號誌未正常依原先設計之紅、黃、綠三

色行車管制燈號運作，而係轉為閃光黃燈及閃光紅燈運作，然

駕駛人倘依據該閃光黃燈及閃光紅燈之指引，依據交通安全規

則減速慢行或停車再開並注意車前狀況踐行法定注意義務，而

非貿然駛入路口，仍不致發生碰撞事故。本府雖為系爭交通號

誌之管理機關，惟本件請求權人既未能證明本府就系爭交通號

誌有設置或管理上之欠缺，亦未能證明系爭事故發生與本府設

置或管理上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其主張本府應負國家

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緣請求權人甲（配偶）、乙（子）及丙（子）主張丁工

程師於104年6月1日下午1時許受A公司指派至本府所屬

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下稱系爭特教中心）4樓第2

會議室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因遭電擊經送醫不

治，請求權人等家屬向本府請求國家賠償，經本府拒絕

賠償後(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續向民事法院提起國家

賠償訴訟一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確定本

府應予賠償。

事實

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案＜判決賠償案例＞

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111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2號判決)



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案＜判決賠償案例＞

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111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2號判決)

解析

因公共設施不論是供公共使用或供公務使用，均具有某種公共行政目

的，且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倘設置或管理有瑕疵，均屬國家職務義

務之違反，並招致人民生活空間損害風險，自須課予國家相當之風險

管控義務，以國賠法公共設施瑕疵責任承擔因該設置或管理所帶來之

公共風險，並藉此督促其積極採取防範措施，而不應受各該設施之功

能、目的之侷限；即使專供行政機關公務使用、平時不對外開放供一

般人民使用之設施，如人民獲允許合法進入該設施者，於當時公物之

性質、狀態，已逾原始之功能、目的，而有公共設施性質，自應將之

納入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適用範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3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案＜判決賠償案例＞

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111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2號判決)

「惟查，系爭會議室之設置縱非開放予一般民眾使用，然其係供公

務使用，以達特定之公共行政目的，如其設置有欠缺，對於合理使

用系爭會議室之人均可能因而受到損害，系爭特教中心即應就此風

險負管控之責任。而甲○○係受公司指派，前往系爭特教中心施作

系爭工程作業，並經系爭特教中心允許合法進入系爭會議室，已逾

系爭會議室原始僅公務使用之目的，依前揭說明，應認已具有公共

設施之性質，自屬國賠法第3條第1項之公有公共設施，系爭特教中

心對於系爭會議室內之系爭電線因絕緣體被覆破損而裸露所產生觸

電乙節自應負相當之防範措施。是以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會議室及其

內之系爭電線均非屬公有公共設施云云，應無足採。」（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2號民事判決參照）。



保險理賠順利案＜撤回案例＞
113年度賠議字第5號

請求權人甲主張因彰化市建和

街道路施工工程路面刨除作

業，施工造成私人小客車後保

桿及車罩受損而請求國家賠

償。後續因施工業務單位積極

洽請廠商及保險公司與甲辦理

理賠事宜，經保險公司理賠新

臺幣5千元後甲撤回國賠請

求。

事實



結語

 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權利，受憲法第24條所保障。凡人民認為公務員

執行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自由或權利，或人民認為公共設

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者，均得請求國家賠償。

 現行國家賠償法採協議先行程序，目的在於便利人民向賠償義務機關

直接提出請求，俾免須向法院提起訴訟，徒耗勞力、時間與費用。

 是以，政府機關收受人民國家賠償之請求後，均應依國家賠償法相關

規定，秉持公正客觀之立場，提請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或處理小

組依法審議，如認為構成國家賠償責任者，即應通知請求權人進行協

議，以保障人民權益。不宜未經深入調查，即一律拒絕賠償，致有失

國家賠償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



結語
⚫ 由彰化縣政府近3年國家賠償案例觀之，絕大部分(8成以上)之

國賠案件均為國家賠償法第3條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案

件，僅少部分(不到2成)之國賠案件屬於國家賠償法第2條公務

員執行職務侵害人民權利之案件。

⚫ 就國家賠償法第2條之案件而言，因必須以公務員具有故意或

過失為賠償之成立要件，實務上較難成立賠償，故彰化縣政府

近3年來均無國家賠償法第2條成立賠償之案件（僅彰化縣警察

局經法院判決賠償1件）。

⚫ 就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案件而言，因屬無過失責任，不以設置

或管理機關或公務員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實務上較易成立

賠償，彰化縣政府近3年來國家賠償法第3條成立賠償之案件，

佔所有案件比率約3至4成。



就國家賠償法第3條成立賠償之案件而言，歸納其原因

大多為：道路坑洞、道路有障礙物(殘留物)及路樹倒

塌等。

因國家賠償法第3條屬無過失責任，縱然設置或管理機

關均已定期巡查，仍未必能解免國家賠償之責任。是

以，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除自行或委託廠商

進行定期之巡查養護外，亦應針對常見之國家賠償成

立原因，研擬適當之預防及處理機制，以降低國家賠

償事件之發生，維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

善盡政府機關之職責，提升人民對於政府之信賴。

結語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工作愉快心想事成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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